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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來因東日本大地震所引發的海嘯重創日本，並造成嚴重的核電災情，又經專家預估東京仍有相當高的機率發生大地震，因此日本國內開始思考分散首都機能的可能性，認為首都不應集中於單一定點，而能有其他地點做為分擔首都機能的據點，如遇到緊急事件造成原首都機能癱瘓，至少仍有其他據點可以作為國政指揮中心，使國政運作不致因原首都被摧毀而全然崩解，致而「副首都」的議題開始浮現，並導向檢驗既有首都區位合理性的問題，由於副首都源於減低首都機能遭受破壞的風險，故而認為首都機能應有適當的分散機制，以確保國政運作得以延續。
    觀諸臺北市作為我國實際首都已有相當長的歷史，然而臺灣所處的環境亦同樣面臨諸多天然災害的威脅，因此當有無法預期的重大災難發生而摧毀首都時，國政運作必然面臨嚴重威脅，故分散首都機能成為因應重大危機的方法之一，基於此種考量，國內也出現將國會遷建臺中或建設臺中成為副首都的提議，究竟臺灣有否必要設置副首都，副首都設置的意義何在？以及若設置副首都有其必要性，則副首都的地點應落腳何處？而副首都與原首都間的機能分工以及互動關係將有何種變化？尤其副首都議題亦可能使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間的府際關係產生新的變化，進而引發重新思考國家資源配置的議題，故透過府際關係觀點實可就此一議題的後續影響進行更為深入的討論。
    職此之故，本研究係以探究副首都議題為主軸，就設置副首都的理由與必要性進行探討，並藉以檢視府際關係的互動情況，為能清楚釐析此一研究問題，本研究首先陳明副首都的意涵以及首都機能分散之理由；其次，蒐集相關國外案例，汲取相關經驗以為參循；第三，探討副首都與原首都間的機能分工以及互動關係之相關變化；第四，分析副首都的作用以及其在府際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後，則提出本研究對副首都議題的之分析觀點與建議，以便能對此一議題的發展有更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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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早在2007年初，若干立法委員基於國土的均衡發展考量，曾提出遷都中南部之議，此一議題浮現後，若干縣市行政首長對此提出積極回應，並有諸多縣市表示所處縣市是未來遷都的合適地點，一時間遷都的議題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後因此一議題牽涉層面過廣，且無立即必要性，因而討論熱潮總是如曇花一現，激情過後，似乎又趨於沉靜。不過2011年3月因東日本大地震的因素，引發日本開始思索副首都的設置問題，連帶也使臺灣再將首都遷移的議題重新提出，如民主進步黨即提出國會遷建臺中市或建設臺中市成為副首都的議題，此一議題牽動現階段首都區位適宜性的討論，尤其副首都議題隨著總統選舉的競爭而頗受矚目，確實對臺灣而言，副首都乃是一個嶄新的議題，或許將吸引若干社會目光。然而，究竟副首都是否是一個可行的構思，又何以國家需要設置副首都，其理由與立論基礎為何，尤其對於區域均衡發展有否顯著的影響，本研究認為值得進一步深究。
由於副首都議題的主要訴求在於減低資源過度集中臺北都會區的一極發展現象，試圖透過首都機能的轉移方式以平衡城鄉與區域間的差異，但因臺北市具首都地位，在資源分配上向來優於其他縣市，長期積累下來已形成區域發展極大的落差，此種因特殊政治地位所產生的嚴重差距，亦牽動經濟、產業、社會與文化等面向的諸多效應，臺北市人文薈萃的榮景與其他縣市早已形成強烈對比，無形中拉大臺北市與其他縣市的認同與價值觀，這對整體國家競爭力的提升是否具有正面效益似乎有待討論與檢證，尤其高速鐵路通車之後，臺灣西部平原成為一日生活圈，甚至是一個大型的都會圈，臺北市是否適合作為國家首都也可以存在若干討論空間，因此基於城鄉均衡的目標，副首都議題的提出似乎亦不令人意外。不過首都乃國家的象徵與運作中樞，若設置副首都，不僅影響國家資源的佈局與配置，也將全盤改變區域政策的規劃方向，甚而重構全新的府際網絡體系，其影響層面至深且廣，因此，副首都的設置確實需要更廣泛的討論以謀求更大的社會共識。
職此之故，本研究係以探究副首都議題為主軸，就設置副首都的理由與必要性進行探討，並藉以檢視府際關係的互動情況，為能清楚釐析此一研究問題，本研究首先陳明副首都的意涵以及首都機能分散之理由；其次，蒐集相關國外案例，汲取相關經驗以為參循；第三，探討副首都與原首都間的機能分工以及互動關係之相關變化；第四，分析副首都的作用以及其在府際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後，則提出本研究對副首都議題的之分析觀點與建議，以便能對此一議題的發展有更深入的瞭解。
貳、副首都之意義與設置理由
首都係一國政治行政機能中樞的所在地，所以若干首都可以說是彙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中心都市，如英國的倫敦、義大利的羅馬、瑞典的斯德哥爾摩、俄羅斯的莫斯科、中國的北京、韓國的首爾、日本的東京都是此種類型的代表。當然如美國的華盛頓、澳洲的坎培拉以及舊西德的波昂則是因政治行政目的而特化成國家的首都(土歧寬等，2003：126)。又Logan(2005-2006:560)指出首都扮演政治領域與國家象徵性代表的角色，首都被期待代表政府及人民並反映其成就，不僅如此，更能在國際舞台上也讓其他國家與人民得以認識此一成就。是以首都有可能是國家整體精華的重心，也有可能只是單純依照政治行政機能的目的而設，並具有強烈的代表性與象徵性。至於各國首都的類型則相當多元，山口広文(2003：74-76)就將首都分為集中型首都以及非集中型首都兩大類，集中型首都又分為(1)擁有國內最大人口規模聚積多項機能的首都類型，如日本的東京、泰國的曼谷、菲律賓的馬尼拉、埃及的開羅、伊朗的德黑蘭、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巴黎、西班牙的馬德里、葡萄牙的里斯本、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等。(2)雖擁有最大人口規模但仍有其他有力的經濟中心之首都類型，如德國的柏林、義大利的羅馬；非集中型首都主要是具有特化政治職能之首都，又分為(1)聯邦國家之首都，主要係考量聯邦國家各幫間的均衡而選定首都，如美國的華盛頓、加拿大的渥太華、澳洲的坎培拉、瑞士的伯恩、南非的普勒托利亞。(2)遷都後的新首都，主要是建國一定期間後，將首都遷往新都市或是既有的都市，這些是國內比較小規模而特化為政治機能的都市，如巴西的巴西利亞、巴基斯坦的伊斯蘭馬巴德、土耳其的安卡拉、紐西蘭的威靈頓。(3)巨大國家的首都，指國家面積廣大、人口眾多，各地均有大規模成長的地方中心，具有凌駕首都或足以與之匹敵之經濟中心，如中國的北京、印度的新德里。凡此都映證首都類型的多元性，亦反映各國國情之殊異。
當然，首都區位絕非一成不變，當既有首都不再適合國家發展的需要或是藉由設立新的首都改變國家發展的方向等等考量都可能使首都的區位產生變化，可能使首都區位因而改變，也可能使首都區位形成分散化現象，形成「遷都」或首都機能移轉，由於副首都與遷都或首都機能移轉概念關係密切，是以在探討副首都議題前，自應先釐清副首都的意涵、特性以及設置理由。
1、 副首都的意義與特性
所謂副首都乃是因應原首都過度發展或可能遭逢重大事故致影響國政運作之情況而選定既有首都以外之他處而賦予部分首都機能之城市。當然副首都與遷都或首都機能移轉的概念具有密切關聯性，因此在探討副首都的意義之前，恐須先區辨遷都與首都機能的意涵。所謂遷都乃是另覓一個新的地點，而將原先的首都機能全盤轉移到另一個新的地點，原先的首都就由新的首都所替代，若干國家遷都的主要目的在於國土均衡發展，實際上國土均衡發展蘊含有政治職能與經濟職能的連動效果，當因首都遷移而轉移國政中樞的區位，即所謂遷都；然首都機能移轉並不是完全用以取代原首都，它可能是取代原首都的一個過渡階段，也有可能是一種新的首都型態，所以更確切地說，係指建立一個以上的具有國政運作機能的首都，亦可稱為「複都」或「分都」，首都機能移轉的結果將導致國政機能的分散化，形成多元的國政中心，實則首都機能移轉與遷都難以區辯其本質上的差異，但就國都運作的範圍來說，首都機能移轉涵蓋範圍較遷都為大，但遷都所帶來的衝擊則比首都機能移轉來得強烈。
作為首都的城市通常以其優勢的資源分配地位，吸引企業部門重新進駐新首都，以活絡其政商間的關係，並掌握向國會遊說的契機，相對帶來人員與資金的流動，因而能夠創造就業機會，掄取優秀人才，發展產業與擴充產能，經濟職能相對振興，所以政治職能將可連動帶來經濟職能的發展，使得政治機能與經濟機能產生相伴相生的效果，這是首都具有的特殊性質，亦即政治與經濟職能的綜合連動效應，故而透過遷都或首都機能移轉均可能改變既有單極集中的發展態勢，成為一種達到區域衡平發展的重要途徑。蓋首都常被視為是一個連結國際的節點，成為扮演世界城市(world city)、全球城市(global city)以及資訊城市(informational city)的角色，Cochrane與Passmore(2001:341)說明所謂世界城市是藉由多國企業營運其事業並發揮影響力而具有總部功能的根據地；全球城市則是引領全球化產業的中心區位，成為全球的經濟的控制中心；資訊城市則是基於資訊過程導致大城市具有指揮、生產、與管理功能的出現，而維持網絡社會的興盛。就因首都常被附於此種作為世界結點的期待，也使得首都可能難以擺脫過度發展的命運。
因此，副首都即是立於減緩原首都過度發展的途徑並可分擔原首都部分機能，副首都既是分擔部分首都機能，及形成首都機能分散化的現象，透過首都機能分散化表現國政資源的分配衡平性以及區域發展的平衡效果，亦即顧及國政機能不必然聚集於單一地點，理論上可將國政中心分散多處，這樣的結果易於改善區域發展不均，藉由副首都達到地理空間的衡平性。日本因考量東京過度發展及存在發生大地震可能性的原因，因而在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開始構思建立副首都的可能性，更加積極推動危機管理國際都市建設專案計畫，並計劃創立「東東京、西大阪」的雙眼折射型的安全、安定、要進行的日本再構築基礎(国家危機管理国際都市建設推進檢証チーム，2011:4)，凡此即是表徵副首都的重要價值與作用。
其次，副首都既作為首都機能的移轉地，加之肩負國政功能之屬性，則國家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或是行政機關各部會如何分散到不同的地域範圍，則可兼顧機關部會屬性以及地域特性進行考量，如文化職能的部會遷至具有悠久文化的歷史古城，則易得相輔相成之效，是以學理上副首都既不限於單一地點，則副首都將可凸顯首都區位的多元性色彩。
此外，副首都之另一重要特質即是輔助性，因此副首都與首都間必須具有鮮明的主從關係。一般而言，副首都既是首都機能移轉的實現，其功能在於輔助首都之不足，故而具有國家象徵色彩的國政中樞，如總統府或總理府即應留置於原首都，而其他機關或行政部門之各部會則可遷至副首都，藉以區辨主從之別，亦可凸顯副首都的輔助性色彩。
最後，副首都尚具有備用性，首都與副首都的關係猶如總統與副總統的關係一般，當國家元首有不能視事之事由，則由國家副元首取而代之，因此，副首都必須在首都遭遇重大侵害而失去國政運作機能時，肩負起作為國政中心的職責，這種來自於主從關係的備用性質亦是副首都的重要特性之一。
二、副首都的設置理由
承前所述，副首都既是首都機能分散化的具體呈現，且具有衡平性、多元性、輔助性與備用性特質，則吾人可進一步瞭解設置副首都的重要理由乃在於防患未然、防止首都單極集中現象以及展現區衡發展之新局，亦即副首都設置目的可由幾個面向加以考量，包括因應重大危機、減緩首都過度負荷以及促進區域發展均衡，進一步說明如次。
(一)因應重大災變危機
當面臨重大天然或人為危機，如地震、海嘯以及軍事攻擊而導致國政運作崩毀，則國家前景堪憂，因此為能使國政運作不致於因重大災害而中止，副首都成為維持首都機能順利運作的重要方式，當然就此以觀，為能發揮良好的防範災變效果，則副首都必須距離首都有一定距離，始能發揮因應危機之效果，蓋副首都與首都距離過近，則當災變來臨時，必將同受其害，難以發揮因應災變的重要作用。就此一目的而言，日本進行副首都區位的選定時，即規定副首都區位必須與原首都都心有300公里以上的距離(国家危機管理国際都市建設推進檢証チーム，2011:14)，藉以凸顯因應重大災變時的安全性問題。
(二)減緩首都過度負荷
對於將首都設於國內人口規模最大並且彙集經濟、產業、金融、教育與文化等眾多機能之都市，必然更加深人口聚集的吸力，必將首都政治機能與經濟機能的連動效果發揮到極致，這樣的結果往往導致巨型都市的產生，而且都市規模的增長速度也相形增快，最後形成首都的過度負荷，造成首都發展的負面效果，諸如高房價、高物價以及嚴重空氣污染問題等，如巴黎、倫敦、東京、首爾等實不乏其例。因此若能透過副首都的設置，轉移部分首都的政治機能，如此一來，亦可發生減緩經濟機能持續擴大的現象，進而減緩既有首都的過度負荷，亦使既有首都能有更合適的生活與居住空間。
(三)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副首都議題或許不在於必須將首都遷移至他處，其更重要的意義也許在於對既有做為首都城市的適格性以及整體國土空間治理策略的構思與反省，因為使首都成為連結世界結點所帶來的過度發展問題，也連帶造成單極發展的現象，甚而使城鄉發展更為失衡。
以臺灣為例，臺北市真正作為臺灣的政治中心可溯及清末，然日本占領臺灣後，使臺北市成為臺灣政治中心的地位更形強化，就地緣關係而論，以東京為中心的日本帝國要有效控制臺灣的角度來看，選擇臺北市作為臺灣政治中心有其戰略考量，以當時交通狀況尚未如今日便捷的情況而論，臺北市鄰近基隆，又最接近日本，具有交通便利的優勢，故日本政府從以東京為中心的角度決定臺北市作為統治臺灣的中樞似乎並不讓人意外，然而國民政府遷臺之後，仍繼續以臺北市做為首都，並投注大量資源加以建設，於是形成今日單極集中的態勢，加劇城鄉的失衡發展，似乎也讓副首都有了均衡區域發展的另一層意義。
若從上述三方面的立論而言，目前臺北市作為我國首都已面臨過度單極集中發展且區域失衡的現象，加之來自臺灣海峽對岸的武力威脅以及臺北盆地所潛藏的斷層亦可能進一步導致重大災變的發生，都顯示提出副首都議題並非無據，當然，有關首都遷移或分散的議題茲事體大，故反對之聲亦所在多有，論者即認為遷都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區域均衡以及民眾之心理認同等複雜關係，因此，一旦有遷都議題之規劃，極可能引發政治的對立與資源的爭奪爭議(黃正雄，2007：23-24)。因此所謂的設及首都區位調整或機能分散的構思不宜在當下討論，然而吾人亦可參詢國外相關事例，或可對副首都議題有更多元面向的思考與討論。
參、國外相關副首都經驗之參考
    外國有關遷都以及首都機能移轉之事例不在少數，諸如土耳其於1920年將首都由伊斯坦堡(Istanbul)遷至安卡拉(Ankara)；印度於1931年由加爾各答(Calcutta)遷往新德里(New Delhi)；鄰近印度的巴基斯坦也由喀拉蚩(Karachi)遷往伊斯蘭馬巴德(Islamabad)；哈薩克則於1998年由阿拉木圖(Almaty)遷往位於中部的阿斯塔那(Astana)；位居東南亞的緬甸也由仰光(Yangon)遷往中部的彬馬那(Pyinmana)。這些國家遷都的理由多半考量國防的安全、國家整體均衡的發展甚或考量國家象徵與認同的形塑。從這些國家的遷都經驗也進一步凸顯各個國家對首都戰略地位與帶動全國經濟均衡發展的機能的重視。而在若干國家，對於轉移首都機能的努力，或許更值得吾人重視，蓋這些國家已形成或正在形成首都機能的分散化，這些國家包括德國、日本以及南韓，首先德國在統一之後，即重新定都於柏林，然而舊都波昂仍設有若干部會，成為具有輔助性的首都機能分散現象；其次，日本在1990年代曾有過熱烈的首都機能移轉運動，雖然最後無疾而終，但卻也將東京一極集中的問題充分表露，為日後提出副首都概念留下伏筆；再則南韓在盧武鉉時期所倡議的新行政中心「世宗」市建設計畫，在幾經波折後，目前似乎已逐步往雙元首都的路徑邁進，是以南韓建設新行政中心「世宗」的案例亦是頗值得關注的例子，這些國家開始形成首都機能的分散化，尤其南韓與日本均面臨舊首都過度發展的國土一極集中化現象，與臺灣的情況有頗多類似之處，更值得吾人進一步關注，故本文針對德國、日本以及南韓的相關個案再予以說明。
一、德國
德國在1990年8月東西德所締結的統一條約中，即明定柏林是國家統一後的首都，山口広文(2003：84)指出在統一後不久，德國國內在當時也曾興起「柏林移轉論」與「波昂留置論」的論爭，前者主要論點主張柏林是統一後首都的觀念在德國已根深蒂固，而聯邦議會在戰後也數度決議國家統一後將再度以柏林為首都，且在關照德東地域發展的角度下，以柏林為首都有其必要性，並可以達到建立「柏林共和國」的新願景。當時德國前總理柯爾即表示：「柏林共和國這樣的名詞，已出現與先前完全不同的共和國印象，然而，首都機能從波昂轉移到柏林，並非是表示新共和國的誕生，而是藉此表達聯邦共和國存續的事實。」(永井潤子，2005：47)；後者則認為戰後以波昂為首都已展現實際成績，波昂已與聯邦制、地域分散體制的緊密連結關係應該持續下去，且亦擔憂柏林過度擴張、龐大遷都經費以及戰前柏林代表的軍國主義意象再現等問題，而主張續以波昂為首都。
然而德國人似乎難以走出歷史所遺留下來的「柏林情節」，湯愛民(2012：165-166)指出當初「柏林派」以及「波恩派」
相持不下，1991年6月21日，聯邦議會係以338票對320票的微弱優勢通過決議，將首都由波恩遷往柏林，遷都柏林象徵德國人躋身世界大國的願望，使原來的東德人及西德人都能找到一種歸屬感，一種對德意志情感上的自然認同。顯見遷都柏林對德國人而言，有重要象徵意義。無論如何，在激烈論爭後，柏林移轉論取得最後勝利，遷都柏林終成定局，柏林正式成為統一後的新首都，然而顧及波昂作為首都的穩定性，聯邦議會當時決定將部分行政部會留在波昂，並議定相關遷移計畫，柏林與波昂間的機關配置如下表所示。
表1：德國統一後，行政機關配置表
	遷移柏林之機關
	聯邦議會、總統府、總理府、外交部、內政部、法務部、財政部、經濟部、勞動社會部、家庭與高齡部、交通部、建設部、婦女青少年部、新聞情報廰

	續留波昂之機關
	聯邦參議院、教育學術部、郵政部、環境部、糧食農林部、經濟協力部、國防部、研究技術部、衛生部


資料來源：“首都の特質と首都機能再配置との諸型態”，山口広文，2003，レファレンス，4，85
從上表吾人可知，德國統一後首都機能分散於柏林以及波昂兩處，呈現「雙都體制」，然而從柏林所擁有的部會屬性而論，柏林是主要的首都，蓋包括聯邦議會、總統府與總理府等重要的國家機關均位於柏林，而波昂僅續留若干內閣部會，就輔助性的角度而言，波昂亦可視為德國之副首都。
二、日本
日本在1990年代曾經出現喧騰一時的首都機能移轉運動，1995年「國會等移轉調查會」提出報告，主要內容在於確立將參議院、眾議院與相關組織、中央省廳以及最高裁判所等代表國家立法、行政與司法的重要的機關遷往新的移轉地點。並且確立應優先移轉國會，再移轉中央各省廳，亦以新首都開始建設後10年，得以在新首都召開國會作為預期目標，移轉人口規模則由初期的10萬逐漸增加至60萬。此一報告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訂立九項選擇新首都地點的原則，包括：【1】在日本列島上的位置；【2】與東京的距離；【3】國際性的機場；【4】容易取得土地；【5】面對地震災害等的安全性；【6】面對其他自然災害的安全性；【7】地形等的優良性；【8】水供應的安定性；【9】與既有都市的距離。
更於1999年選出「栃木、福島」、「歧阜、愛知」以及「三重、畿央」三個地區做為首都機能移轉地，而這三個地區的相關政府部門、產業與公民團體也相當積極論述推動對遷移首都機能的優勢分析，形成一種熱潮。在2000年眾議院有關國會等移轉特別委員會發表「有關國會等移轉決議」，說明將以全局立場檢討國家將來發展，立基於先前國會等移轉審議會所做的報告，再匯集三候補地的資料，以兩年為目標，取得政府以外其他關係者的協力，廣徵國民意見，即早進行檢討
。此一決議雖然表明首都移轉須慎重，但卻對原本進行的如火如荼的首都機能移轉工程譜下一個休止符，原本熱切進行的首都機能移轉工程因此一決議而快速冷卻，其後2003年6月16日設置有關國會等移轉政黨間兩院協議會，並於次年發表相關報告，說明國會等移轉要能看到國家與地方新關係、防災、危機管理等問題的解決方案後，立於全局觀點檢討，使可行意思決定佔有多數，並深入調查檢討
。此一報告仍然無法提出任何突破性的內容，故而時至今日，首都機能移轉最終回到原點，並無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實則日本在90年代所推動的首都機能移轉的運動，受到東京都的強烈反對與抵制，且因首都機能移轉需要龐大經費，對國家財政造成極大負擔，在未形成強烈的社會共識之前，首都機能移轉的推動工作未見明顯進展，最後仍是不了了之。
然而在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後，專家預測東京發生大規模地震的可能性日益升高，為使國政運作不會因重大災變而停滯，尋找替代性的副首都議題也就再度受到重視，因此副首都議題在日本社會也逐漸發酵，並開始受到討論。近來的規劃即開始出現以大阪作為副首都的構想，這樣的思維更觸動大阪府與大阪市間因疊床架屋的組織設計，而認為應該進一步加以整併的呼聲，當然任何的改革必然會有正反不同的意見，而為追求改革理想可能更需有義無反顧，甚而讓人跌破眼鏡的作法，現任大阪市長橋下徹為促進大阪府與大阪市的合併，於是放棄大阪府知事的職位進而與對手競爭大阪市長，並予2011年6月獲得勝利，成為大阪市市長，從而使理想更有機會變成現實，這其間亦反映副首都議題所牽動的府際關係變化，更伴隨著微妙的政權爭奪。
早在2005年對於東京可能發生直下型大地震的擔憂即開始引起日本政壇對於東京過度集中發展的檢討，並藉由超黨派的機制成立危機管理都市推進議員聯盟，推動NEMIC(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ity)的建設，主要在於因應當東京面臨重大地震侵襲時，仍然可以有另一處地點做為國政後援的中心，並從大阪國際空港、關西文化學術研究都市、萬博公園、愛知萬博以及名古屋空港等處加以評比，最後選出大阪國際空港做為建構NEMIC的最適地點(国家危機管理国際都市建設推進檢証チーム，2011:14)。大阪國際空港被評選為合適的副首都地點，進一步引起大阪府體制變革的議題，現任大阪市市長橋下徹在擔任大阪府知事期間即主張大阪府與大阪市間存在著「二重行政」的不合理現象，其認為大阪市做為一個政令指定都市與大阪府間的事務有諸多重疊性，將形成不必要的浪費，因此其主張大阪應做為一個兼具強大廣域自治體以及優雅的基礎自治體功能，故應將大阪府改制為「大阪都」，將原有大阪市劃分為八到九個特別區，由特別區扮演基礎自治體的功能，以做為提供住民服務的主體，而大阪都則做為一個強大的自治體，由都知事指揮整體大阪的經濟成長戰略或雇用對策，然現行體制猶如一艘船有二個船長，反而窒礙難行(橋下徹、堺屋太一，2012：163-166)，吾人由大阪都構思的事例不僅可以體會日本社會機及因應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也可以看出副首都議題引起了自治體內部的另一層變革的思考，也因此改變對於地方自治體的治理思維。
三、南韓
南韓建都首爾已有相當久遠的歷史，1392年高麗王朝的李成桂廢高麗王朝而建立李氏王朝，旋即在1394年把首都從現在的開城遷往現今首爾(昔稱漢城)，遷都之舉，起因李成桂考量風水因素，認為開城「地德」以衰，於是廢高麗王朝時的四京，而使漢城成為唯一的京城以作為王都所在，並直接以中國元代北京惟典範進行都市設計(山口広文，2008：281)。自此奠定首爾在韓國歷史發展的重要地位，然而隨著時移勢異，首爾是否仍然繼續作為該國的首都也開始受到討論，其所面臨的問題同樣值得吾人進一步關注與探討。主要原因在於南韓現今首都首爾因相當接近北韓，基於戰略與國家安全考量，早在20世紀70年代，朴正熙總統即有遷都的想法，加上長久以來，因為國家資源過度投入首都圈，使得南韓嚴重趨向單極集中發展，對國家均衡發展相當不利，故南韓試圖藉由遷都來解決這一重大問題。
2002年盧武鉉基於長久以來的遷都構想，將遷都作為競選政見，倡議建立新的行政首都，以降低首爾過度承載的困境。盧氏執政之後，即為履行競選政見而開始推動遷都「世宗」，2003年12月由南韓國會通過「新行政首都特別法」，為遷都工程揭開序幕，實則遷都對南韓而言，或有其現實狀況之迫切性，然而遷都決議卻遭受首爾與周邊地域的強烈反對與抵制，也因遷都在南韓並未取得多數的社會共識，使得遷都之途滿佈荊棘，推動遷都似乎成為主政者一頭熱的現象，甚者遷都決議竟於2004年被南韓憲法法院認定為違憲，使得遷都的推動受到重挫。盧武鉉政府也因而必須為世宗的地位尋求解套，從而將「世宗」改定位為行政中心複合都市，繼續進行首都機能分散化的政治工程。
隨著李明博政府上台，盧武鉉的新行政中心計畫面臨嚴酷的考驗，儘管李明博在競選總統以及當選之後，都信誓旦旦表示會依照盧武鉉政府時代的規劃，繼續推動建設世宗為行政中心複合都市，但卻在2009年9月鄭雲燦擔任國務院總理後，此項計畫出現了新變數。鄭雲燦在尚未擔任總理之前，即極力反對「遷都」世宗案，他反對的理由包括：1.原案是盧武鉉遷都計畫的延續，基本上仍為遷都，且考慮朝鮮半島若統一，首爾居半島之中，而世宗卻非如此；2.世宗的建設係靠國家注入資金的政治都市，這樣的城市自給自足能力低，不能吸引大量企業進入，創造的工作崗位極為有限；3.世宗市與首爾市會形成兩個中心，勢必影響行政機關辦事效率；4.其認為國家競爭力水平比地區均衡發展更為重要
。鄭氏的想法基本上應與李明博相去不遠，於是鄭雲燦擔任總理之後，即在2010年1月11日公布《世宗市修訂案》，該案主要在於取消遷移9部2處2廳行政機關遷移至世宗市的計畫，並將世宗市具有自給自足能力的綜合教育科學與經濟的城市。
不過2010年6月29日，韓國國會卻以105票贊成與164票反對，否決《世宗市修訂案》，
為此，當時國務總理鄭雲燦舉行記者會表示：「國會表決現在已經結束，作為總理，我沒有辦法糾正世宗市的問題，我是設計《世宗市修訂案》的負責人，因此我會對沒能貫徹實施修訂案負全責。」
果然鄭雲燦於2010年7月29日獲李明博批准辭職，並於同年8月11日離職。顯見世宗市的遷都案在南韓政壇上產生極大的影響。又因世宗修訂案遭到否決，故世宗市仍將繼續建設為行政中心複合都市，並將原定9部2處2廳的行政機關遷往該處，成為實質的行政首都。
綜觀德國、日本以及南韓的首都機能移轉事例，可看出另置新都極可能與原首都間形成緊張關係，甚而帶有區域對立與對抗的現象，蓋新都的成立必會使原首都唯我獨尊的態勢遭到挑戰，從而引起原首都力量的抵制。而不論遷都或是首都機能分散的議題往往在未有強力的社會共識之下，造成雷聲大雨點小的窘境，黃正雄(2007)也分析南韓建立新首都，在推動遷都的過程，具有幾項特色，包括：【1】地理位置優越，交通便利；【2】遷都想法醞釀已久；【3】遷都經費龐大【4】反對遷都民眾眾多。由此可知，南韓遷都的決策必須顧及社會觀感，需要長期孕積，使之成為多數民眾積極追求的目標，因此首都機能移轉、遷都或是副首都將是一種國家願景的重新塑造，甚至必須掌握「機會之窗」方可克奏其功，當國家面臨重大人為因素之威脅，如軍事攻擊、恐怖攻擊等，或是嚴重天然災害，如地震、海嘯等，將更能提高此類議題實現的可能性。
然而更核心的問題在於無論遷都、副首都等議題均涉及國政機能的區位改變與分散化問題，其本質牽涉政治性的資源重分配，往往引發各自治體間原本互動模式的強烈變化，不論是舊都與新都間抑或新都與各自治體間，都將因此類議題而改變既有的互動生態，因而吾人尚須關注此類議題所引發的府際關係變化，因此本文進一步透過府際關係的觀點，進一步探討現今首都以及副首都議題可能對府際關係產生的影響。
肆、首都對府際關係之影響
    首都發展集三千寵愛在一身，另其他自治體既羨又妒，甚且首都的問題往往會擴及到全國，Filippov(2005:57)指出莫斯科的移民業務成長快速而使得莫斯科當局將此一問題轉移到聯邦層級。蓋移民從全國各地移入，使得問題的範圍必然擴及全國，亦即首都所發生的問題往往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
當然若從府際關係的面向加以觀察，首都對於府際關係也必然產生一定的影響效應，因此有關府際關係的概念也必須加以釐清。所謂府際關係顧名思義乃指政府間的關係，然而這樣的意涵基本上有其限縮性，蓋此定義所指之政府係指一國之內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亦即一國之內的各級政府，並非指國家與國家間的政府關係，否則即與國際關係的概念有所衝突，又論者指出府際關係所指稱的政府乃是狹義的政府，即國家各級行政機關，而不包括立法及司法機關(謝慶奎，1999:4)，本文基本上亦贊同此種見解，蓋府際關係的運作實以行政部門為互動之關鍵角色，倘擴及立法與茲法部門將使府際關係變得更為複雜，但對於釐清府際間的實質問題未必有最直接的助益。
    就肩負有首都機能的地方自治體而言，在府際互動面向上，往往扮演標竿角色，往往成為其他地方自治體爭相取法的對象，主要係因首都機能的因素使地方自治體所能獲取的資源相較其他自治體而言，毋寧更為豐沛，進而兼具首都機能的地方自治體在區域發展面向上，常成為帶領其他自治體共同發展的龍頭，並進而形成「雁行效應」，而使得首都的地位更形重要。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此種因首都而取得優勢資源的情況，也使得資源配置顯現不公平的情況，對其他自治體而言，極易產生被剝奪的感覺，Petukhov(2006:7)指出在1990年代俄羅斯境內莫斯科與中心城市間因預算資源的分配形成敵對關係，莫斯科被認為「掠奪」(robbing)其他地域，而其他地域對莫斯科而言，如同揩油者(moocher)， 是以具有首都機能的自治體與其他自治體間確實從有既競爭又須合作的微妙關係。
伍、副首都議題對府際關係之影響
    當基於區域均衡、危機因應以及減緩既有首都負荷等因素之考量，而認為副首都對國家的發展有其必要時，則設置副首都的可行性相對提高，然而副首都議題對府際關係的影響，卻是吾人必須關注的另一重要問題，茲針對副首都與中央政府間、副首都與首都間以及副首都與同級自治體間的關係與影響進一步分析如次。
一、中央政府與副首都間的關係
在首都的自治體區域內，中央機關與地方自治體間必須形成某種信賴關係，始可強化中央政府的施政效率，其原因在於首都所在地的自治體乃是最接近中央機關的自治體，故當此種信賴因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受到破壞，則中央機關所推行的政策也將來自首都區自治體的最直接抵制，此種抗衡力道遠較遠離首都的其他自治體的抵制力量更為強烈。
而往往造成中央與首都自治體間的衝突即在於不同政黨間的抗衡，故當副首都設置之後，中央機關與首都所在自治體以及副首都所在自治體將形成更複雜的關係，倘中央政府、首都、副首都是由同一黨籍者執政，則此種信賴關係將較易建立，垂直府際關係也相對和諧；設若中央政府執政者與首都及副首都的地方行政首長俱屬不同黨籍，則此種信賴關係不僅較不易建立，中央政府如何妥善處理其與首都以及副首都首長間的互動，也更是一大考驗，可以想見此種府際關係亦因政策屬性而有不同的組合與變化，府際關係相對也將趨於複雜。
當然中央政府亦可藉由某些資源的提供而帶動府際間的合作，甚至是謀求此種府際合作群組的支持，Haider(1993:131)即指出在美國，總統、國會與聯邦機關同常藉由財政性誘因以謀取府際群體的支持，故倘中央政府透過有利的誘因因素，對於促進府際的和諧運作即有相當大的幫助。
二、副首都與首都間的關係
儘管不考慮中央政府的因素，副首都既分擔原首都的部分國政機能，則與首都間形成國政權力的分權(decentralization)效果，兩者間的關係也存在相互競爭性。Clark與Goldsmith即由地方自治體的角度指出分權具有兩個面向，其一是指權力的創設(power of initiation)，另一則是權力的免除(power of immunity)，前者所指示地方政府得以實現合法性的職權；後者則是自治體必須在免於國家上層自治體監督的恐懼之下，運作其權力(轉引自Lõhmus,2008:61)，若從此種分權角度加以觀察，則副首都與首都間也存在國政分權關係，當然伴隨首都與副首都間的主從關係，首都對於副首都仍具有某種程度的調控權限，當然須是首都與副首都間的國政機關的分布情況而定，倘副首都僅擁有行政機關中的若干部會，而指揮行政中樞的總統或總理仍位於首都，則首都對於副首都的調控機能相對增強；倘國家立法機關遷至副首都，則此種首都與副首都間的主從關係相對弱化。當然做為副首都的城市，其地位必會有所提升，而與首都間就國政資源的分配而言，恐難以避免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
然而更重要的在於如何決定將何種機關或是部會遷移至副首都，並在區位的選擇方面可以發揮輔助首都的效果，尤其基於行政效能的考量，兩區位間的交通聯繫亦須便捷。
若從遷都的角度加以觀察，遷都常會引起來自首都的強烈反彈，認為遷都將是妨礙原首都發展的因素，故往往會有強烈的抵制與抗爭，因此倘真正實行遷都，恐怕也難以避免新舊國都間的對立與敵視，然而若亦副首都的地位做為分擔首都遭遇緊急事件的輔助角色，則原首都的抵制與抗爭力量即會相對下降。此點可以從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對於遷都的看法即可瞭解，蓋其雖然反對遷都，但對於設立支援首都的副首都卻是持贊成的意見(国家危機管理国際都市建設推進檢証チーム，2011:20-23)。顯見副首都的設置對於緩解首都集中發展現象的效果將比遷都更容易獲得原首都的支持，如此一來，較能有效維持穩定的橫向間的府際關係，或更有利於國家的長遠發展。
三、取得副首都地位之自治體與其他自治體間的關係
若從前文日本所選定的三處首都候補地看來，並無單一縣份做為候補地的對象，而是選取區域型的地域範圍，但以臺灣的情況而論，過去主張爭取遷都的縣市有嘉義縣、南投縣、彰化縣、高雄市、臺中市與臺南市，其表現雖屬積極，但仍以單打獨鬥者為多，實則首都機能的遷移透過國政中樞的選定而產生國土空間全面改造的效果，其區域整合的機能不容忽視，是以唯有透過區域整合的方式才能凸顯應有的利基，亦即具有共同生活圈域的縣市應聯合爭取，不僅可以發揮區域整合優勢，也將帶動國土改造的效果，故遷都的地點應透過府際合作的方式，以區域聯合的型態來進行，始能強化其競爭基礎，因此在副首都的議題面向上，透過府際合作方式來爭取作為副首都地點是有其可取之處。但我國因歷次全國性選舉所帶來的激烈競爭，某種程度引發民眾地域情結，候選人以強化地域建設的政見更加深地域間的競爭，面對首都機能移轉這種全國性議題也就更容易受到地域情結的影響，而使原本的議題重心失焦，這些都有可能降低府際間的信賴感，加深府際間的非良性競爭，妨礙府際間的合作。故就日本首都機能移轉與南韓遷都經驗而言，我國副首都議題將牽絆府際關係之問題，而府際關係的發展具有其全方位的本質，副首都議題將造成既合作又競爭的府際關係。
倘若副首都議題可以真正落實，另一個吾人所需關注的議題即是究竟哪些部會需要移轉到副首都，當然這需要更大規模的討論以謀求全體國民的共識，然而不管是哪些部會移轉，副首都的象徵意義將大過於實質意義，主要在於具有副首都機能的自治體將取得新區域中心的地位，進而形成另一個雁行群聚，成為另一個國政中心，這樣的意義對於國土發展的規劃而言，即可使長久以來，單極中心發展趨向的觀感取得初步的緩解，亦使得長期備受批評的城鄉失衡現象找到另一個可能改善的途徑與期待。
對於具有影響力自治體在府際關係網絡的影響作用實不可忽視，Conradt(2001:245-247)指出在德國North Rhine-Westphalia、Bavaria、Baden-Wurttemberg Lower Saxony等四個在人口及面積較大的四邦，號稱「the big four」對德國的府際互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副首都議題對於一國之中具有影響力的自治體而言，將是強化其府際影響力的重要因素，這過程又將是一場激烈競爭。為能促進副首都與同級自治體間的和諧關係，似可透過廣域行政的概念，進行府際合作以化解可能產生的不利競爭，林慈玲(2008:47)指出狹義的廣域行政係指複數的地方公共團體間，運用地方自治法上有關廣域行政的相關規定，以進行事務的共同處理；廣義的廣域行政則指不僅只是依地方自治法的規定，更泛指由地方公共團體間是實際需要，因應共同的行政課題之處理方式。因此廣域行政是一種地方政府間互助合作的機制，副首都之地方政府若能尋找有助於跨域合作的議題，基本上即可創造有正向的府際關係。Botterill(2007:186)亦指出澳洲政府成立的諸多有關農業政策的府際協會，做為訂定府際協定的協商機制，而各州也在政府推動相關政策的過程中，達到經濟改革及獲致更大的效率。因此就區域中重要議題成立府際協會，成為強化副首都與同及鄰近自治體間合作的途徑之一。
陸、結論
    府際關係的互動變化係架構於行政區劃的基礎之上，Honey R. (1990:311)指出透過職責領域劃分所形成的管轄權空間係有別於其他的領域空間，蓋如經濟性與社會性空間是具有流動性的，但管轄權的空間卻是固定的，不是經常改變的，僅在具有共識的正式決策下才有改變的可能，故現今府際的合作基礎亦造肇因於此，吾人認為副首都議題雖未必涉及行政區域管轄權的改變，不過卻因首都機能的分散化也可能引發另一種形式的國土空間改造，進而改變既有的府際關係運作模式。
    事實上，副首都議題也連帶引發吾人對區域概念的重視，蓋區域的概念常涉及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政策，Barter(2002:12)認為區域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要素，以及一種將經濟政策活動聚焦在區域的規範性規點，而區域也提供帶動及協調經濟成長一個嚴酷的考驗(crucible)。是以現今副首都議題除有政治性因素的考量之外，經濟層面的因素也是引起副首都議題受到廣泛討論的關鍵，由於長期以來的首都單極集中發展致使資源的分配形成嚴重的城鄉落差，因此，副首都議題也順勢反應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的情況，而副首都議題亦將與區域經濟的發展構成密不可分的關係。
從上述的角度思考，副首都議題成為一種府際管理問題，Wright(1990:170)指出府際管理概念伴隨著執行諸多府際方案的困難，這些困難主要在於管理的問題，甚亦凸顯文官與政治領導者間所存在的鴻溝。故府際管理需趨向公私部門的合作，以強化府際方案的執行成效。而在此一變化過程中，府際關係成為Stoker(1995:106)所指稱的權力互賴態樣，亦即中央與地方關係成為一種博弈(game)，其中中央與地方參與者競逐己利，調度其所擁有資源以便將自身利益最大化，此種博奕將發生在政策網絡場域中，每一參與者都有不同的互賴架構。這似乎與Elgie與Griggs (2000:90)所提出的地方治理模式的府際關係相契合，蓋氏亦主張此種模式必須考量不同層級的地方政府的關係、地方行動者(local actor)與私部門間的關係以及地方政府與歐盟層級機關間的關係。此亦同樣反映未來在因應付首都議題的過程中，應立基於Wright(1993:76)所提到的交疊(overlapping)的府際關係模式，以共創多贏的局面。
    本文主要透過府際關係的觀點檢視副首都議題所可能引發的府際機關係變化，發現副首都議題或將形成一定程度的府際緊張關係，但倘能善用府際合作的誘因與機制，副首都也可能成為帶動府際合作的重要關鍵。魏鏞、紀俊臣、李長晏(2003:19)指出臺灣地方制度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已走上某一條路徑，而在路徑依賴自我強化之下，原本應使制度進入良性循環軌道，迅速優化，卻轉而使制度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狀態。為了避免臺灣的政治運作陷入一個難以擺脫的框架，新議題所能彰顯的改革效力確實值得臺灣進一步嘗試，副首都議題將是一個值得臺灣社會充分思考與討論的議題，藉此能夠為我國府際關係的未來找尋一個全新的目標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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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the tsunami that the eastern Japan's heavy earthquake caused hit Japan recently, causing the serious nuclear power disaster. Some experts predict that   heavy earthquake will hit Tokyo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dispersing function of capital are considered in Japan and they suggest that single capital city is inadequate and there should be alternative capital city in Japan. When heavy emergency happens in Japan, single capital city will be destroyed and functions of capital city will be also deprived. So it is necessary for Japan to set up an alternative capital city. For this reason, the issue of an alternative capital city rises gradually and the location of current capital city is also evaluated again. Because an alternative capital city will lower the risk of losing current capital function,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up a proper mechanism of dispersing capital functions in order to push government affairs safely.

    Taipei serves as Taiwan’s capital for a long time, but there are serious threats of disasters in Taiwan’s environment. Hence, when great disasters hit Taiwan and destroy the capital, it is impossible to push government affairs safely. So dispersing capital functions will be a way to deal with heavy threats, According to this idea, some opinions were put forward in Taiwan, including moving the Congress to Taichung or building up Taichung as an alternative capital. Is it necessary for Taiwan to set up an alternative capital? What are the functions of an alternative capital? Where should be proper location of an alternative capital? Which kind of changes between an alternative capital and the current capital about dividing the functions? Especially, alternative capitals issues will bring new change to central-local relations and inter-local governments relations, promoting to discuss the issues of allocating national resources. Therefore, the impact of issue related to alternative capitals will be deeply discussed in Taiwan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Based on above reasons, this study aims to the topic of alternative capitals , discussing the reasons and necessity of alternative capitals and reviewing Taiwan’s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issue deeply, this paper firstly explains the definition of alternative capitals and reasons of dispersing capital functions. Secondly, foreign cases about alternative capitals will be collected for comparing to Taiwan’s experience. Thirdly, the change between alternative capitals and the current capital in dividing the functions and interacting will be analyzed. Fourthly, the functions of alternative capital and its role in the 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s will be analyzed. Finally, some programs and suggestions related to alternative capitals will be proposed in order to get deeper knowledge about this issue.

Keywords: alternative capital, capital, capital functi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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